附件2
档案材料移交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原件或复印件（一式五份）
	备注

	
	
	
	

	1
	用地规划许可证
	
	

	2
	用地红线图、用地规划条件
	
	

	3
	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立项批复、初设批复）
	
	

	4
	中标通知书
	
	

	5
	施工合同、监理合同
	
	

	6
	施工许可证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附图、附件)、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文件及证明
	　
	　

	8
	房屋规划验收合格证
	
	

	9
	竣工验收备案表、质量等级证书、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定表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房屋已经竣工的文件
	
	

	10
	白蚁预防过程竣工验收证明
	
	

	11
	消防验收合格意见
	
	

	12
	经备案的房屋测绘报告
	　
	

	13
	不动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明
	　
	　

	14
	房屋竣工平面图
	　
	　

	15
	分层或分户平面图
	　
	　

	16
	竣工图（建筑、结构、水、电、景观绿化、总平面图）
	　
	　

	17
	地名使用证或门牌编号审批表、新旧门牌编号对照表
	
	　

	18
	产权登记机构认为需要收取的其他必要材料
	
	　

	移交人签字：                      接收人签字：                     接收单位领导意见：
单位公章：                          接收单位领导签字：
移交日期：                         接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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